
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

五專
四技.

二專
四技.二專 軍訓

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

1 36堂 4日 4日 4日 4.5日 4.5日

2 72堂 9日 9日 9日 9日 9日

3 108堂 13日 13日 13日 13.5日 13.5日

4 144堂 18日 18日 18日 18日 18日

5 180堂 22日 22日 22日

6 216堂 27日

7 252堂 30日

8 288堂 30日

30日 18日 22日

備考:

備考:

1 16堂

2 32堂

3 48堂

4 64堂

5 80堂

備考:

1 36堂

2 72堂

3 108堂

4 144堂

5 180堂

可折減總日數 10日

吳鳳科技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現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對照表

可折抵日數

可折抵日數

2日

4日

6日

8日

10日

2.各學制可折抵日數,以30日為上限

1.軍訓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每學期36小時,8小時可折算1日,小數點不採計);同一

課程名稱不得重覆折算役期.

82(含)年次前出生

83-93年次出生

累計成績及

格課程數
累計堂數

累計堂數
軍訓+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

學期數相加為雙數時,應

分別核予0.5日;相加為單

數時,則小數點不採計
可折減總日數

累計成績及

格學期(課程)

數

軍訓

可折減總日數 22日

94(含)年次後出生

累計成績及

格課程數
累計堂數 可折抵日數

4日

9日

1.折減軍事訓練期間：依每門課程內軍事

訓練相關課目時數16 小時(堂)計算，修習

成績合格者，依每8 小時(堂)課折算1 日，

得折減2 日；5 門課共80 小時(堂)，至多

得折減軍事訓練期間10 日。

2.同一課程名稱不得重覆折算訓期。

1.折減現役役期：依每門課程總時數36 小

時(堂)計算，修習成績合格者，依每8 小

時(堂)課折算1日，得折減4.5 日；5 門課

共180 小時(堂)，不足1 日不列入計算，至

多得折減現役役期22 日。

2.依據113年1月25日臺教學(六)字第

11228059080號函「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折減常備兵役現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

間實施辦法」。

13日

18日

22日


